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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用办公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召

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及《关于购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用办公楼的议案》，同

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基于多制式通信技术系列产品技术升级项目”、“基于多普勒定

位测向系统的车辆定位解决方案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上海市

闵行区虹莘路、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安徽省合肥市高

新区天智路 5号同创科技园 3 幢 301-310，变更为上海市宜山路 717 号“宜山路 711

号综合商办楼”2 号楼第三层、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 5 号同创科技园 3幢 301-310。 

经过审慎研究，公司决定以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移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预

核名）作为实际买受方，购置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综合商办楼”项目

内 2幢 717 号第三层的房产，实测面积 1966.78 平方米（具体面积以产权登记面积

为准），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8,300 万元（具体总价款以最终签署的购房合同为准），

作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用办公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将

本次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1、 购置方：上海移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预核名，以下简称“移兴信息”或

“受让方”） 

2、 交易对方：上海华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让方”） 



3、 交易标的：上海市宜山路 717 号“宜山路 711 号综合商办楼”2 号楼中的

第 3层房产 

4、 交易标的坐落：上海市宜山路 717 号 

5、 房屋用途：办公 

6、 交易标的建筑面积：1966.78 平方米（具体面积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 

7、 购置价格及资金来源：移兴信息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8,300 万

元购置该房产（具体总价款以最终签署的购房合同为准） 

8、 交易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出让方已签署《商品房买卖认购书》，

根据该认购书的有关约定，由移兴信息与出让方签署并履行该认购书约定的《上海

市商品房出售合同》有关的义务。 

9、 该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冻结、查封等司法措施。 

10、 本次交易对方上海华田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上海华田置业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李求华 

3、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42 号 G 楼 501 室 

4、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1010457079261X5 

5、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的施工，房地产咨询（不得从事经

纪），物业管理，室内装潢，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 决策程序 

1、2015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

权董事会办理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拟投

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在募投项目实施地购买及装

修房产。 

2、2017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关于购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研发用办公楼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基于多制式通信技术系

列产品技术升级项目”、“基于多普勒定位测向系统的车辆定位解决方案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 5 号同创科技园 3 幢

301-310，变更为上海市宜山路 717 号“宜山路 711 号综合商办楼”2 号楼第三

层、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智

路 5号同创科技园 3幢 301-3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本次购

置办公用房不属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范围，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三、 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购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用办公楼，是公

司加大研发投入的体现，有助于公司实现持续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不断优化研

发布局，提升公司竞争力。本次购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用办公楼，不存在变

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本次募集资金使

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的使用。 

四、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购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用办公楼，是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的体现，有

助于公司实现持续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不断优化研发布局，提升公司竞争力。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对项目实施

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0 日 




